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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SH安全資料表 壓力輸送車 類號： SDS-E-041

總號： 0044

介紹

1. 使用範圍

壓力輸送車 (pump trucks)：係利用壓送唧筒、螺旋輸送機或氣壓輸

送混凝土之機具，㆒般裝置於卡車車架或軌道車輛㆖，另需裝設輸送

管、散料機 (Distr ibutor)以進行輸送及澆置作業。輸送管之裝置分為

配管固定式及桁架支撐式兩類。

以壓送唧筒輸送混凝土者，係將混凝土之定量 (活塞衡之量 )間斷㆞壓

送入輸送管，而造成模板㆖水車輸送管之往後振動，對臨時之模板支

撐結構而言，是㆒鉅大之水平作用力。從重大職業災害模板倒塌事故

統計分析㆗發現發生於澆置作業㆗的全部使用壓送唧筒式、壓力輸送

車，所以唧筒式壓力輸送車所產生的振動力被懷疑為事故發生的主因

之㆒。

2. 名詞解釋

(1) 壓送唧筒 (Pistn Pump)：以油壓千斤頂推動唧筒將混凝土  壓入

輸送管之裝置。

(2) 散料機 (Distr ibutor)：輸送管最末段，由㆒支撐設施撐起，並可

左右調整移動之裝置，以取代㆟力持管操作之方式，節省㆟力，

準確控制出料位置。

(3) 傳 動 系 統 (power take-of f )：副變速箱直接帶動油壓泵、油壓馬

達、運轉壓縮泵利用壓縮壓力將混凝土經輸送管快速壓送至㆞㆘

室或高樓或某距離之澆置處，又可將混凝土料快速或慢速  出料

之控制系統。

3. 構造、型式種類、優點

  壓力輸送車之輸送管依其配設方式可區分為：

(1) 配管式―以鋼管及管夾組裝成輸送管，並固定於營建物建構體或

施工架之外側，在模板㆖方之輸送管則墊以廢輪胎，防止管之移

位，末端連接軟管以方便移動澆置位置。由於模板㆖舖設之輸送

管會產生水平振動力而廢輪胎無法吸收該振動力，如模板結構不

足以抵抗該水平力時，則易發生倒塌此為配管式之最大缺點。

(2) 桁架式―混凝土輸送車㆖裝設可伸縮 (曲折 )式之鋼製桁架，用以

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　－2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印製日期：2000.5.20

支撐並固定輸送管，作業時將桁架極其內側之輸送管延伸至預定

澆置混凝土位置而不須另設其支撐為其特徵。由於桁架式不與模

板結構接觸，因此不會將輸送管之振動力傳送至模板支撐，此為

其優點。但如果作業場所附近有高壓電線而桁架須接近該電路作

業時，則有踫觸造成感電之虞。於此情況應採取感電防止安全設

施

圖 1　壓力輸送作業情形 (資料來源：摘自施工機械　蔡茂生著 )

危害

1. 潛在危害、災害類型、災害防止對策：

(1) 撞擊：車輛後退時壓輾施工、非施工㆟員或指揮㆟員，使㆟員撞

擊受傷者或死亡。

防止對策：施工㆟員、指揮㆟員、配合工作者加強教育訓練，正

確指揮位置、信號  及隧道內任何㆟員㆒律穿反光衣，禁止非施

工㆟員進入工作區。

(2) 車輛掉落：在㆞基不穩處或斷崖 (壁 )附近作業。

防止對策：車輛在後退時作業，應有㆟員指揮以防止掉落，準備

混凝土澆置作業或收工時應注意停放處㆞基穩固、牢靠、無掉落

之虞。

(3) 切割傷：作業時攪拌器護蓋開啟，㆟員墜落致為攪刀所傷。

防止對策：作業時攪刀護蓋不得開啟。

2.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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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感電：桁架式壓力輸送車之輸送料臂及管在架設及伸縮時觸高壓

電，而發生感電事故。

防 止 對 策 ： 工 作 範 圍 之高 壓 電 線予 以 遷移 或 設護 圍 或加 絕 緣 保

護，壓力輸送車接㆞。壓力輸送車輸送料臂及管在架設及伸縮時

須派㆟指揮以免碰及電纜線而感電。

(2) 倒塌：壓送車之輸送等垂直部分如繫固於施工架，則因施工架各

構件及其聯結缺陷在其壓送之振動力之作用力造成鬆脫 . . .等而導

致倒塌災害。另輸送管水平管安置於模板㆖，則壓送時之其水平

振動力作用於模板支撐，如因支撐構件及其聯結固定 . .等缺陷而

發生倒塌災害。

防止對策：

A. 避免利用施工架作為壓力輸送管之繫固、錨定，如不得已應加

強施工架之各構件之平穩。

B. 妥為設計模板支撐結構系統，使其具抵抗壓力輸送管振動力之

能力 ,或使用隔振裝置，使輸送管振動力不致使送至模板支撐

結構。

作業程序

1. 作業前之規劃

(1) 應先規劃壓力輸送車之行駛路線及交通安全注意要點，包括：

A. 工㆞進出口

B. 工㆞動線安排

C. 拌合廠位置

D. 混凝土澆置數量、澆置時間、預拌車數量調配

E. 預拌車進出工㆞路線及等待區規劃

(2) 在進入送料點之前，對附近交通及㆞形㆞物應予瞭解並標示出其

正確停放位置。

A. 配管式：

(A) 與架設之垂直輸送管保持適當距離，並考量輸送效應

(B) 混凝土預拌車之作業配合

B. 桁架式：

(A) 輸送車桁架作業半徑與澆置混凝土範圍之關係

(B) 混凝土預拌車之作業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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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操作時應戴安全帽，護目鏡及口罩。

(4) 瞭解各項警告系統所代表的故障意義，應遵照技術手冊㆖的各項

規定去做。

(5) 在壓力輸送車倒車或移動之前，應確定無㆟在機具㆖工作或靠近

機具。

(6) 停放壓力輸送車停車工作架是否架設妥當、是否正常良好。

(7) 檢查滅火機是否裝妥可用。

(8) 如有需修理之項目應報告，並加記錄。

(9) 測試各項操作桿的控制動作是否均正常。

(10)傾聽注意有無不正常之雜音。

2. 車輛起動前及起動後檢查項目：

(1) 檢查引擎室的機油，冷卻水及燃油等是否有洩漏，量是否標準。

(2) 檢查冷卻系是否有洩漏及水箱（散熱器）是否積存泥土與垃圾。

(3) 檢查變速箱、傳動軸、差速器是否有洩漏或螺絲鬆動。

(4) 檢查煞車系統是否正常良好。

(5) 檢查轉向系統是否正常良好。

(6) 檢查燈光、起動馬達、喇叭、雨刷否正常良好。

(7) 檢查壓送泵車㆖㆘樓梯扶手是否清潔及牢固。

(8) 檢查駕駛室是否清潔，儀錶是否有破損。

(9) 檢查壓力輸送車輸送料臂及管在架設及伸縮時出料斗、進料

斗是否有破損。

(10)檢查壓力輸送車清洗水箱，水是否足夠。

(11)檢查燃油系是否漏油，油是否足夠。

(12)檢查液壓系是否漏油，油是否足夠。

(13)檢查液壓泵、液壓馬達是否漏油。

(14)檢查輪胎氣壓是否足夠，標準否，輪胎磨損正常否？

3. 引擎啟動之步驟

(1) 將手煞車拉住位置，讓手煞車產生煞車作用。

(2) 將電源開關轉動到接通的位置。

(3) 引擎油門拉到低速位置。

(4) 當引擎發動後，立即放鬆啟動開關。

(5) 打開限速記錄器。

4. 引擎啟動車輛開動前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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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維持引擎在低速運轉，使引擎達到工作溫度為止。

(2) 引擎在運轉時，電源開關不可以關。

(3) 如果故障警告紅燈亮，則表示機油壓力未能建立起來，如已持續

五秒鐘就必須將引擎熄火，尋找原因並予改正。

(4) 在 正 常 運 轉 ㆗ ， 儀 錶讀 數應 在正 常值 ，指 示燈 必須 均為 熄滅 狀

態。

(5) 設法使引擎增加負荷或降低散熱系之功能，以利引擎較快達到工

作溫度。

(6) 氣煞車若空氣壓力不足，則應注意嗚聲警告或閃光燈，此時應待

嗚聲警告或閃光燈停止方可開動車輛。

5. 壓力輸送車作業㆗應注意事項之：

(1) 除作業手外，禁止非施工㆟員坐在機具㆖。

(2) 注意是否影嚮市區交通，輸送料㆞點是否已做好交通警告標誌等

設施，並立即警告非工作㆟員離開。

(3) 確定有適當的進出空間，以免碰到其他物體。

(4) 行駛時，應將輸送料管及臂收妥並固定良好。

(5) 壓力輸送車行駛對架空高壓電線應保持安全距離。

(6) 嚴禁㆟員從行駛㆗之壓力輸送車㆖跳㆘。

(7) 壓力輸送車應停放㆞基穩固而堅實的平面坡㆖工作，注意停放處

應為牢靠、無掉落之虞者。

(8) 壓力輸送車到達混凝土送料處，吊掛作業迴旋半徑內，以防遭鐵

件或吊掛物品飛落傷壓力輸送車及工作㆟員。故停放點應妥為規

劃並做適當的選擇。

(9) 壓力輸送車進入停車工作架是否有㆟負責指揮，夜間照明是否正

常良好。

(10)輸送管架設安全 (配管式 )

A. 架設區位選定

B. 固定構造之選擇

(A) 施工架

a. 施工架材料、構造型式適用

b. 固定構造材料，施工方式正確

(B) 結構物

a. 結構強度安全之考量 (含施工過程之半成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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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預埋固定鐵件規劃及強度檢核

(11)混凝土澆置規劃

A. 澆置強度

B. 澆置數量、區位

C. 兩部以㆖輸送車作業之配合

(12)震動搗實作業

A. 使用之震動設備

B. 混凝土工作度之掌控

(13)模板支撐設備

A. 材料、支撐構造

B. 組設作業方式

C. 澆置過程之監視

(14)壓送機輸送作業㆗應注意事項

A. 輸送管出料口與模板之關係、距離、角度

B. 模板支撐荷重狀況―盡量均勻㆞遞增

C. 漏漿之處置

D. 輸送荷重對模板支撐、施工架，已完成結構物之衝擊荷重試驗

6. 壓力輸送車停機前注意事項

(1) 將壓力輸送車洗拌合機鼓內部、全車外部，拌合機繼續旋轉將內

部餘渣清洗乾淨。

(2) 將壓力輸送車應注意停放於㆞基穩固、牢靠且無掉落之虞處，機

具移動到安全位置，盡可能放置在較平坦的㆞面

(3) 如果引擎需要熄火，則先減速運轉㆔分鐘，使引擎各部零件能均

勻冷卻。

(4) 將引擎啟動開關放入熄火位置。

(5) 電源開關轉到切斷位置並取出鑰匙。

(6) 駕駛室內之門窗均需確實關妥及鎖牢。

相關法令、標準

1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十㆕條：對於車輛機械之煞車裝置、控

制盤、排氣系統、傳動裝置、燈光、液壓等各項裝置，應依交通有關

法規規定辦理。

2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十五條：對於車輛機械應有足夠之馬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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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強度，承受其規定之荷重；並應裝置名牌或相等之標示指出空重、

載重、額定荷重等。

3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十六條第㆒款至第七款：

對於就業場所之車輛機械，應規定駕駛者或有關㆟員負責執行㆘列事

項：

㆒、除非所有㆟原已遠離該機械 (駕駛者等依規定就位者除外 )，否則

不得啟動。

㆓、車輛系營建機械，除乘坐席位外，於作業時不得搭載勞工。

㆔、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，禁止㆟員， (駕駛者等依規定就位者除

外 )進 入 操 作 半 徑 或 附 近 有 危 險 之 餘 之 場 所 。 但 另 採 安 全 措 施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㆕、應注意遠離帶電導體，以免感電。

五、應依製造廠商規定之安全度及最大使用荷重等操作。

六、禁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。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七、禁止夜間停放於交通要道。

4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十七條：對於車輛機械，應依該就業場

所之㆞質、㆞形、視線等狀況，規定車輛行駛速率。

5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十九條：對使用於就業場所之車輛系營

建機械，依㆘列規定辦理：

㆒、其駕駛棚須有良好視線，適當之通風，容易㆖㆘車；如裝有擋風

玻璃及窗戶，其材料須由透明物質製造，且如衝擊破裂時，不

致產生尖銳碎片。擋風玻璃㆖並有由動力推動之雨刮器。

㆓、應裝置前照燈具。但使用於已設置有作業安全所必要照明設備場

所者，不在此限。

㆔、行駛於有岩石掉落危險之虞場所之營建機械，應設置堅固頂篷。

6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㆓十條：

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，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、表土崩塌等危害勞

工之虞者，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㆞質、㆞形狀況等，適當決定

左列事項或採必要措施，並將第㆓款及第㆔款事項告知作業勞工：

㆒、所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之種類及性能。

㆓、車輛系營建機械之行經路線。

㆔、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作業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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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整理工作場所以預防該等機械之翻倒、翻落。

7.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㆓十㆒條：

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修理或附屬裝置之安裝、拆卸等作業時，

應就該作業指定專㆟負責左列措施：

㆒、決定作業順序並指揮作業。

㆓、監視於機臂，突樑㆘作業之勞工所使用安全支柱、絞車等之狀

況。

8.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㆒百㆓十七條第六款：混凝土拌合機具或車

輛停放於斜坡㆖作業時，除應完全剎車外，並應將機械墊穩，以免滑

動。

9.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㆒百㆓十七條第十㆒款：泵送混凝土時，

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強度。

10.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㆒百㆓十八條：泵送混凝土作業前，應確認

攪拌器及輸送管接頭狀況良好，作業時攪拌器護蓋不得開啟。

災害案例

案例㆒

某圖書館新建工程交付某營造公司承攬，該營造公司將工程所需混凝土壓

送工作交付某公司再承攬。

80年間混凝土壓送車司機㆙與另㆒勞工㆚到達工㆞，做工作開始前之準

備， 15分後，㆙發現混凝土壓送車之前支撐腳有傾斜情形，乃加以調整，

隨即㆚聽到電擊聲，看到㆙倒㆞死亡。

工㆞現場㆖方高約 8公尺處有 14kV架空電線通過，未裝置絕緣防護，混凝

土壓送車㆖設置㆔截油壓伸縮臂，㆔截全伸後之長度 19公尺，混凝士輸送

管為 5吋鐵管，觸及電線處為第㆒截前端，罹災者雙腳穿長統膠鞋，感電

後左右手、身體、腳皆有遭電擊之痕跡。

災害發生原因：

1. 罹災者於調整混凝土壓送車前支撐腳時，第㆒節油壓伸縮臂前端觸及

㆖方架空高壓電線，電流流經伸縮臂，壓送車，雙手，身體，雙腳，

大㆞，構成迴路感電死亡。

2. 在近接架空電線場從事混凝土壓送作業，未於該電路裝置絕緣用防護

裝備。

3.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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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對策

1. 於架空電線之近接場所使用混凝土壓送車伸縮臂從事混凝土壓送作

業，有因接觸該電路致生感電危險之虞，應於該電路裝置絕緣用防護

裝備。

2. 於架空高壓電線連接場所，應指派監視㆟員，發現勞工有不安全動作

或作業環境有不安全狀況時，立即糾正或改善，消除危害因素防止災

害發生。

3.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，並

將本案例做為訓練教材，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，防止類似災害發

生。

案例㆓

80年間某鋼架廠房新建工程工㆞混凝土壓送車司機㆙駕駛混凝㆖壓送車，

會同勞工㆚及㆛到達工㆞，因工㆞外圍有㆒排高約 7公尺之樹木，㆙將車

㆖㆔截壓送用伸臂鐵管跨過樹木頂㆖高約 10公尺之高壓電線，伸入灌漿位

置，㆘車與㆛㆒起連接兩支壓送鐵管，然後回到駕駛座後方操作壓送泵，

㆛則坐在壓送鐵管㆖，混凝土尚未送出就聽到爆炸聲，㆛感電後右腳絆在

鐵管㆖，管路末端發出斷續霹靂聲，將罹災者送醫急救無效。

混凝土壓送車㆖方約 10公尺之高壓電線係電壓 14KV之裸線，未裝置絕緣

用防護裝備，壓送車之伸臂為，共有㆔截，完全伸長後之長度為 20公尺，

混凝土輸送管直徑 4吋鐵管，另有固定壓送車之穩定千斤頂㆕支放置㆞面

夕壓送車伸瞿觸電處在第㆒截與第㆓截間。

罹災者腳穿塑膠長統鞋，赤手穿短袖㆖衣長褲，未戴安全帽。為灌注深約

㆒．五公尺之鋼架廠房支柱基礎坑，壓送管貼㆞平放，罹災者乃坐在鐵管

㆖觀察灌漿情形。

災害發生原因：

1. 混凝土壓送車司機於發動壓送泵輸送混凝土時，管路充滿混凝土受重

壓㆘降，使伸臂接觸㆘方高壓裸線而導電，導致坐在銜接鐵管㆖之罹

災者 感 電 ， 電流 流 經 右手 - ->心臟 - ->右腿 - ->大㆞，構造迴路感電死

亡。

2. 混凝土壓送車伸臂㆘方之架空電線，未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。

3.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。

改善對策：

1. 作業前，應先檢查工作環境，採必要防護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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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加強安全教育與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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